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A类〕
                                                〔公开〕
                                       石建函〔2021〕6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75号建议答复的函
赵钰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督促房地产开发商尽快给予住户办理房产证，尽快到供电局办理一户一表改装手续》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基本情况
石锦邑城小区是云南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4年3月份通过挂牌竞价方式取得石林县东城区秋实小区200401，200402，200403号宗地，土地合同使用面积29580平方米（44.371亩），土地价为：14642100元；项目名称（凤凰台），设计为庭院式住宅及商住楼的开发建设，总户数244户，计划投资5000万元，建筑面积约57057平方米，建设周期2年（即2004年4月至2006年4月）。开元公司在2004年开发建设过程中因资金等问题和施工方发生纠纷，导致项目一直处于停工状态,2010年12月云南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项目名称更名为（石锦邑城）由云南开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对原项目设计方案进行了更改，再次进行开发建设，新的设计方案总建筑面积为57057平方米，2011年项目开始公开销售住房并有业主陆续入住。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开发建设单位曾组织建设五方主体责任单位对项目进行验收工作，但因项目各项经济指标达不到验收条件，项目无法组织竣工验收，导致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石林县住建局已责令开发建设单位加强与自然资源局、环保局、城管局等相关部门的对接力度，尽快完成项目的综合验收工作。

开元公司已加强与县供电局、县自来水厂的对接力度，目前已按照县供电局、县自来水厂的要求完成改造方案，县供电局、县自来水厂会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核，积极争取上级的指标任务，分批完成项目水电一户一表的改造工作。石林县住建局也加强与开发建设单位和县供电局、县自来水厂的协调对接工作，争取最大力度支持该项目水电一户一表的改造工作。同时要求开发建设单位加强与县供电局、县自来水厂的对接力度，尽快按照要求完成水电一户一表的改造工作。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一是涉及的工程验收问题（县住建局）、绿化率不达标问题（城市管理局）、违章建筑问题（城市管理局）等，由各职能部门进行处理，达到标准，组织职能部门抓紧时间验收。
二是为有效化解房地产项目烂尾及历史遗留问题，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稳妥推进企业破产重整等司法处置，石锦邑城项目未办理房产证，目前，已纳入县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化解，正有序推进。
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王玲燕     0871-67786709）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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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公室或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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